
台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本单位在2015年度共有四项行政许可事项，分别为保健食品经营许可、药品经营许可（零售）、餐饮服务许可、市场流通许可；江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办理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门店）一项；上述五项行政许可事项已全部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

2014年12月31日我局承接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食品流通许可证》审查及发放工作。在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导下，使用《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作为办证、发证的平台。该系统内有台山市所有食品流通经营单位的基本信息，使用该系统有利于我局顺利、便捷、高效地开展《食品流通许可证》审查、发放工作，还有利于省、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掌握食品流通基本情况，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统筹各项食品流通安全监管工作。剩余3项行政审批事项已全部进驻台山市网上办事大厅，实行网上办理。

2015年我局行政许可审批申请2222件，受理2222件，办结2222件，全部提前办结，办结率100%，没有未受理、未按时办结事项。

（二）依法实施情况。

我局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等办理行政许可，坚持按照《台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由裁量权运用细化标准（试行）》执行，没有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行为。

为了方便群众，我局努力创造条件，优化审批程序和简化审批程序。《餐饮服务许可证》许可法定办结时限是20个工作日，我局通过优化审批流程，承诺《餐饮服务许可证》核发、延续、变更15个工作日内办结，《餐饮服务许可证》补发、注销10个工作日内办结；《保健食品经营企业卫生许可证》许可法定办结时限是20个工作日，我局通过优化审批流程，承诺15个工作日内办结；药品经营企业许可（零售）的承诺时限更比法定办结时限缩短了40%-50%。

（三）公开公示情况。

我局通过网站、宣传册、办事指南等方式公开公示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裁量标准、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公开公示事项名称、办理依据、审批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咨询信息、办理部门、受理地点、办结时限、审批收费情况、法律救济方式等内容；一个月2次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公示许可的证号、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姓名、地址、经营范围、发证日期等信息。
（四）监督管理情况。

一是在我局门户网站公开栏设置投诉举报电话、通讯地址，在局机关和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窗口设置投诉举报信箱，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升办事效能。二是深入开展效能监察，加强检查督办，强化廉政风险防控，通过建立廉政风险防控预警机制，成立风险防控工作小组，切实加强包括行政审批在内的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重点环节的制约与监督；三是加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的监督考核，对每一个行政许可、行政行政处罚均进行行政执法考核，确保每一项行政执法均按法律法规执行。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章立制，确保行政执法依法依规执行。全年我局均未发现有关行政许可实施行为的违法违规情况和举报投诉。

（五）实施效果情况。

我局实施的五大行政许可事项，均做到依法依规，严格执行，及时受理，按时办结，达到设立行政许可时的预期效果。通过优化、调整审批流程，部份事项的办结时限比原法定办结时限缩短一半，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得到了行政相对人的充分认可和肯定。一年来没有发生逾期审批被黄、红牌警告的情况。

2015年度，我局设于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窗口按照“依法、便民、公开、创新”的原则，不断提升行政服务水平，做到接待服务真诚细心，面对咨询热情耐心，全面提高工作效率，得到了办事群众的认可，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并在行政服务中心考核活动获得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的“红旗窗口”称号。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全市现有药品经营企业297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323家、食品生产企业134家、小作坊192家、餐饮服务单位2110家、食品流通企业5800家，各类企业分布地域广，而我局现有人员仅65名，远远无法满足日常监管、需差执勤执法需要，无法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

（二）日常监管的技术支撑和执法装备落后的现实严重制约着监管和执法的效率。

（三）自工商行政部门实施商事登记制度以来，个别经营者领取《营业执照》后，主动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等许可证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无证经营的企业有所增加给我们的监督工作带来困难。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建议
       （一）进一步简化优化许可审批程序，全面实行集中审批，切实提高审批效率。

（二）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主动宣贯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经营者的守法意识，促进经营者主动办理相关许可。

（三）加强人员及装备的配置，提高监管、执法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确保监管高效、全覆盖。

                           台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3月29日


